
 
 

 
 

2012 年宿迁市经济开发总公司 

企业债券 2019 年兑付兑息及摘牌公告 

     

2012 年宿迁市经济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将

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支付自 2018 年 3 月 26 日至 2019 年 3 月 25 日期间

（以下简称“本年度”）的利息及部分本金。为保证兑付、兑息工作的顺

利进行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及本金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期债券概览 

1、债券名称：2012年宿迁市经济开发总公司企业债券。 

2、债券简称及代码：12宿迁开发债（银行间代码：1280078）。 

3、发行人：宿迁市经济开发总公司。 

4、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9亿元。 

5、债券期限：7年期。 

6、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

[2012]555 号文批准公开发行。 

7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7.5%，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

不变。本期债券为 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同时设本金提前偿还条款，在

债券存续期的第 3、4、5、6、7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%、 

20%、20%、20%、20%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。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

不计复利，逾期不另计利息。 

8、债券形式：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。 

9、计息期间：自 2018年 3月 26日起至 2019年 3月 25日止。 

10、付息首日：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年至 2019年每年的 3月 

26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）。 



11、兑付日：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3 月 

26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）。 

12、债券担保：本期债券由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

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13、信用级别：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本期债

券的信用级别为 AA+级。 

14、上市时间和地点：本期债券已于 2012 年 7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上市交易。 

二、付息兑付办法 

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，其付息资金由中央

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。债券付

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，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。债券持有人资金汇

划路径变更，应在付息日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 

结算有限责任公司。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中央国

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，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。 

三、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

1、发行人：宿迁市经济开发总公司 

   法定代表人：徐建兵 

   住所：江苏省宿迁市人民大道 888 号 

联系人：惠川 

联系电话：0527-88859515 

邮政编码：223800 



2、主承销商：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住所：南京市江东中路 389号 

   法定代表人：步国旬 

   联系人：徐欣 

   联系电话：025-58519350 

   邮政编码：210000 

3、托管人 

（1）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

   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金融大街 10号 

   法定代表人：刘成相 

   联系人：骆晶、李振铎 

   联系电话：010-88170742、88170208 

邮政编码：100030 

（2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

   地址：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3层 

   联系人：徐瑛 

联系电话：021-68870114 

邮政编码：200120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

 


